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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準此，藥師不得自行調劑藥品為病人診治。

至於西藥製劑「限醫師指示使用」者，所稱「醫師」不包括中醫師，自

非中醫師於處方上所得指示使用。又所謂成藥，依藥事法第九條規定，

係指原料藥經加工調製，不用其原名稱，其摻入之麻醉藥品、毒劇藥品

不超過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限量，作用緩和，無積蓄性，耐久儲

存，使用簡便，並明示其效能、用量、用法、標明成藥許可證字號，其

使用不待醫師指示，即供治療疾病之用之藥品。中醫師如以西藥成藥處

方為病人治療疾病，顯非以擅長之傳統醫術施醫。行政院衛生署七十

一年三月十八日衛署醫字第三七○一六七號函釋：「三、中醫師如使用

『限醫師指示使用』之西藥製劑，核為醫師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應依

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論處。四、西藥成藥依藥物藥商管理法（已修正

為藥事法）之規定，其不待醫師指示，即可供治療疾病。故使用西藥成

藥為人治病，核非中醫師之業務範圍。」要在闡釋中醫師之業務範圍，

符合醫師法及醫療法之立法意旨，與憲法保障工作權之規定，尚無牴

觸。

釋字第四○五號解釋（85.6.7.）

【解釋文】

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

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學校職員之任

用資格，自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或經高等、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

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

十一條所稱「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並不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

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故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亦

經本院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在案。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中，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

定，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幾近相

同，與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七條及前開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

釋字第四○五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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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憲法第七十八

條定有明文。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

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甚明。又憲法增修條文

第四條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大法官除掌理憲法第七十八條之

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足見憲法賦予大

法官維護規範位階及憲政秩序之重大職責。是司法院大法官依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就憲法所為之解釋，不問其係闡明憲法之真

義、解決適用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律是否違憲，均有拘束全國各機

關及人民之效力，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在案。立法院行使立法

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形成空間，但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

為之憲法解釋，自不待言。

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

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學校職員之任

用資格，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或經高等、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

格，此不僅為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七十九年十二月十

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所規定，亦經本院釋字第

二七八號解釋認與憲法第八十五條之意旨相符。前開條例公布施行前，

以遴用方式進用學校職員，與考試用人之憲法意旨固有不符，惟乃屬

法制未完備前之例外措施。在該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

員，其任用資格依前開於七十九年修正公布之該條例第二十一條所稱：

「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並不能取得與考試及格者相同之任用資格，

已經本院上述解釋釋示在案。此類職員依原有關法令所取得之權益雖

應受保障，其範圍應以不牴觸考試用人之憲法意旨為限。上開解釋，並

未禁止此類職員於原學校內得以升遷，惟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乃係

在不牴觸考試用人之憲法意旨範圍內，對其原有權益予以最大限度之保

障。此項例外措施，自不應再以立法擴張其範圍，以免違反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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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中，

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幾近相同，對於前開條例施行後以考試及

格任用之人員有失公允，與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七條及前開解釋意旨不

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至於此類職員因僅能繼續在原學

校任職，致其有所不便，宜由考試院依其法定職權舉辦相關考試定其

任用資格，以資解決，併此說明。

釋字第四○六號解釋（85.6.21.）

【解釋文】

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係指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以外與其性質相類而須表明於主要計畫書

之事項，對於法律已另有明文規定之事項，自不得再依該款規定為限制

或相反之表明或規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主要計

畫公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

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

核發建築執照」，旨在對於主要計畫公布已逾二年以上，因細部計畫未

公布，致受不得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同條第二項前段）限制之都市計

畫土地，在可指定建築線之情形下，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申請指

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解除其限建，以保障人民自由使用財產之憲

法上權利。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七十三台內營字第二一

三三九二號函釋略謂：即使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已逾滿二年，如其（主

要）計畫書內有「應擬定細部計畫後，始得申請建築使用，並應儘可能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之規定者，人民申請建築執照，自可據以不准等

語，顯係逾越首開規定，另作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不符，應不適用。

【解釋理由書】

市鎮都市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應先擬定主

釋字第四○六號解釋




